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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2月 25（星期三）下午 2時 

 地點：誠正大樓 401國際會議廳 

 主席：陳校長惠萍                                          紀錄：鄭泰山 

 出列席人員： 
 出席：陳代表惠萍、李代表建億、侯代表志正、林代表素微、白代表富升、陳代表耀宏 

林代表大偉、蒲代表盈志、陳代表宗禧、許代表誌庭、蔡代表玲婉、傅代表耀賢 

高代表實珩、劉代表子歆、曹代表哲嘉、鄒代表慧英、歐陽代表誾、吳代表純萍 

陳代表英豪、鄭代表雅丰、卓代表國雄、蔡代表美英、鄭代表憲仁、林代表登順 

楊代表逸君、陳代表居毓、王代表健仁、許代表正良、葉代表啟村、李代表昆達 

李代表建樹、黃代表銘志、張代表德生、蔡代表耿銘、王代表婉容、許代表瑞芳 

李代表香蓮、蕭代表詠璋、劉代表哲宏、吳代表宗憲、賴代表炯明、汪代表恆斌 

林代表伯駿、桂代表一葉、陳代表柏澔、江代表艾倫、張代表竣程  (計 47人) 

請假及未出席人員：孫代表光天、陳代表一峰、蘇代表俊銘、湯代表譯增、謝代表宗欣 

莊代表益讀、謝代表帛逸 劉代表佳維 (計 8人) 

列席：李主任珮玲（莊鈞卉秘書代理）、蔡主任雅文、郭校長勇佐（請假）、曾校長河嶸  

楊校長怡婷(請假) 

 

壹、 主席報告 
一.今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主要討論本校擬申設「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

程」一案。依教育部規定時程，相關申請須於本年三月中旬前送出，爰請各位代表就本

案踴躍提供寶貴意見。 

二.向各位代表報告一項喜訊：環生學院傅耀賢院長提送之「廢棄太陽能板材料循環再生推 

動永續綠能教育」計畫，榮獲 2026年第七屆《遠見》USR大學社會責任獎產學共創組首

獎，殊堪嘉許。 

貳、 上次校務會議提案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案次 案  由 提案單位 決  議 執行情形 

一 

本校 115度財務規

劃報告書 

主計室 

照案通過 

1.依決議於 114年 12 月 8 日以南大主字第

1140024611函報教育部。 

2.教育部 114 年 12 月 15 日臺教高(三) 字

1140129939號函覆同意備查，併附內容重點摘要

說明公告。 

參、 校務會議提案與法規審議委員會召集人報告 
本次會議提案合於本校組織規程第 26 條第 3 款屬於校務會議審議事項，經審議通過提送本

次會議審議。 

肆、提案討論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表 

案次 提     案     事     項   提案單位 頁 數 

一 
有關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申請增設校內招生「人文暨科技跨領 

域學士學位學程」，並自 115 學年度起招生案 

教務處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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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提案 

 
提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申請增設校內招生「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並自 115

學年度起招生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國立臺南大學新增調整所系審查辦法」第 5 條及 6 條規定辦理。 

二、另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及總量提報作業系統操作手 

     冊等相關規定，申請設立校內招生學位學程（不對外招生），至遲應於預定開設當年度依 

總量提報程序辦理報部，並依教育部核定增設學年度開設。（如 115 年度受理 116 學年度 

總量提報作業時，得受理 115 或 116 學年度校內學位學程增設案） 

三、爰依上開規定，通識教育中心擬申請增設之說明如下： 

（一） 該中心考量校內課程未來整體發展，擬申請增設對校內學生招生之「人文暨科技跨領

域學士學位學程」，並自 115 學年度起開始招生。 

（二） 上開申請程序如下表： 

類別 
申請 

單位 
班別 

班別 

名稱 

招生 

名額 
說明 

增設 
通識教育

中心 

學士班 人文暨科技

跨領域學士

學位學程 

20 人 1. 申請緣由： 

(1) 解決跨域學習的結構性問

題。 

(2) 整合校內外資源，成為跨域

學習樞紐。 

(3) 回應高教深耕與校務發展目

標。 

2. 本案經 115 年 2 月 2 日通識教

育委員會議討論決議通過。 

 

四、 上開申請案經 115年 2 月 11日本校 114學年度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後，擬續提交

115 年 2 月 25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審議，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將依

教育部總量作業提報期程函報教育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並就下列事項強化與調整： 

一、加強課程地圖之規劃與說明，明確呈現與學生畢業後職涯進路之連結與對應關係。 

二、補充授課系所與跨域必修課程之學習圖像及課程連結說明，以提升整體架構之完整與清 

 晰。 

三、計畫書內容如需進一步修正或文字微調，授權通識中心李健樹主任及林素微教務長逕予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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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語 
感謝各位代表參加今天的會議。 

柒、散會(下午 2時 27分) 

 


